
衞生事務委員會邀請各界提交意見書 20150623 

 

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 

立法會綜合大樓  

立法會秘書處  

衞生事務委員會秘書 

 

 

秘書先生/女士 

 

保良局支持政府建議的控煙措施 

 

我們歡迎政府建議加強一系列控煙措施，包括擴大煙包上的煙害圖象警示面

積至最少佔煙包 85%、擴大禁煙範圍至隧道出入口範圍的巴士轉乘站及全面禁止

電子煙，包括入口、製造、銷售、分發及宣傳，進一步保護市民免受煙草及二手

煙的危害。 

 

作為辦學團體，保良局十分重視學童的身心健康發展，自 2011 年起與政府

協力推行「齊來建立無煙社區計劃」，期望通過中小學不同的校本活動，令學生

了解煙草的禍害，及早建立拒絕煙草的態度，受惠人次近 131,000。在未來兩年，

本局將進一步向全港幼稚園提供預防吸煙教育教材套，聯結更多學校守護幼童健

康，讓他們免受二手煙的禍害，共建無煙的家庭和社區。 

 

據政府資料顯示，煙草的使用估計每年導致香港逾 6,900人及全球近 600

萬人死亡，吸煙 (包括二/三手煙 )的禍害已獲國際社會廣泛認同。此外，據香

港大學在 2012/13 學年進行有關學生吸煙情況的學校統計調查顯示，約有 1 %

的中學生曾經吸食電子煙。據海外經驗指出這數字可能會急劇增加，而且這趨勢

一旦開始便會難以逆轉，情況令人關注。 

 

一直以來，政府的控煙政策是鼓勵市民不要吸煙、抑制煙草的廣泛使用，以

及減低二手煙對公眾的影響，從而致力保障公眾健康。觀乎本港吸煙人口比例逐

步由 1982年初的 23.3%下降至 2012年的 10.7%的情況，足證政府透過以立法、

執法、宣傳、教育、戒煙服務和徵稅等多管齊下的方式加強控煙，所取得的成效

顯著。 

 

參考國際控煙政策的實踐經驗，我們認為政府可考慮進一步加強現有的控煙

措施。澳洲已於 2012 年率先立法實施「全煙害警示包裝」—不得在包裝盒上使

用任何品牌標誌、促銷文字，同時強制煙包上必須附有健康警告圖像及標語。而

所有包裝標準化後，商標名稱只可以標準字體、指定字型大小及顏色，印於包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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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方不顯眼位置。從外國研究中已確切證明有關措施可以增加吸煙人士戒煙的意

欲。 

 

事實上，政府現提出「擴大煙害圖象警示至煙包面積 85%或以上、更改香煙

的封包或零售盛器上健康忠告，以及焦油量和尼古丁量說明的訂明式樣」等建議

已較澳洲寬鬆，但參考亞洲多國如泰國(2014.9生效)、尼泊爾(2015.5生效) 與

巴基斯坦(2015.6 生效)都先後將煙包上的健康忠告面積比例擴大至 85%或以上

的措施，其成效更獲世界衞生組織予以肯定。因此，各國的成功經驗為本港就相

關措施立法提供了良佳的實證。 

 

除此以外，我們支持政府提出的「把位於隧道出入口範圍的巴士轉乘站訂為

法定禁煙區」，這是繼 2006年修訂吸煙(公眾健康)條例—「把所有室內及部份露

天公共運輸交滙處列作法定禁止吸煙區」後，進一步擴大禁煙範圍，以減低二手

煙對公眾的危害。長遠而言，應考慮將更多室外公共場所列為禁煙範圍。鑑於世

界衞生組織表明未有足夠證據斷定電子煙是有效的戒煙方法，並呼籲其他國家實

行規管措施，為此，禁止電子煙（包括立法禁制電子煙的入口、製造、銷售、分

發及宣傳）可防微杜漸，減低公眾尤其是年輕人因接觸電子煙煙霧而產生的健康

風險。 

 

總的來說，預期上述控煙措施的落實，將為保障公眾健康與預防吸煙的工作

傾注強大動力，期望政府及社會各界同心攜手，共同營建清新健康的「無煙香港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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